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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者主体性的困境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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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在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化和数字技术

非正义运用等方面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给劳动者主体性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境，突出表现为：数字

劳动时空无限延伸，劳动者主体性被隐匿地规训；数字劳动关系存在对立，劳动者主体性被隐蔽地

剥削；数字劳动削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等。为此，通过强化“人本+智本”逻辑、规制

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劳动教育等方式，有助于推动数字生产资料公有、构建新时代数字伦理秩序、唤

醒劳动者的主体意识，进而促进数字劳动与劳动者主体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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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Response to Laborers'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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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accelerated progress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t has 
also generated negative impacts in such areas as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digital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the unjus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se issues have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ers' 
subjectivity， which ar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boundless extension of digital laborers in time and 
space， leading to the covert disciplining of laborers' subjectivity； the antagonistic nature of digital labor relations， 
resulting in the hidden exploitation of laborers' subjectivity； and the erosion of laborers' subjective both consciousness and 
status. Accordingly， such measures as reinforcing a "human‑centered and intelligence-centered" logic，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advancing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digital production materials， establishing a new eth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age， and awakening labor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reby facilitating a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digital labor and laborers'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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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改进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方式，并由此催生了不同于工业劳动的数字劳

动样态。数字劳动在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同

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异化问题。劳动者作为

数字劳动过程中最活跃的关键要素之一，其主

体性面临的困境已成为研究的必要议题。唯物

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确了人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实现全

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

发，审视数字劳动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影响，既是

窥见数字劳动与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本逻辑下联

合发挥强劲势能的内在要求，又是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关切。

一、数字劳动与劳动主体性研究现状

数字劳动最早起源于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

者达拉斯·斯迈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盲点》中提出的受众劳动概念，他认为，受众的

注意力对传媒而言是一种商品，由此形成的“受

众商品论”成为数字劳动的最初形态 [1]。随着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外学者将研究焦点集

中在数字劳动概念、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劳动剩

余价值来源等方面。关于数字劳动概念的界

定，学界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认为数字劳动是

“非物质劳动”，即数字劳动是依托互联网媒介产

生的、由信息传播活动转变而来的无偿的知识生

产活动[2]。这类研究以蒂齐亚娜·泰拉诺瓦等意

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将生产精

神、文化等非物质产品的玩劳动、受众劳动及无

酬劳动或免费劳动等形式都纳入非物质劳动的

范畴。二是认为数字劳动是“物质劳动”。克里

斯蒂安·福克斯在物质基础上扩大了数字劳动的

内涵范围，认为数字劳动包含“关于数字媒体的

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

及无酬劳动”[3]。他主张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要

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认为所有与数字技术相

关联的生产劳动都可以被看作数字劳动。其观

点奠定了数字劳动是物质劳动的探讨基础。可

见，已有研究对数字劳动进行了大量探讨，但对

数字劳动的概念仍存在窄化和泛化的倾向。这

是因为，从数字劳动的劳动本质、构成要素和劳

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非

物质性，并不能片面地对其进行单一界定。

国内学界对数字劳动的初步探索始于对国

外数字劳动相关书籍的译介与概念的初步阐

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资本披上数字化

的外衣，转变了剥削形式和异化形式，加之数据

日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国内学界逐渐掀起数

字劳动研究的热潮。目前，国内学界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劳动理论等理论视角

关注数字劳动的概念、异化和剩余价值等问题，

形成了以宏观、批判叙事为主的本土反思成果。

在关于数字劳动概念的讨论中，研究者较多关

注与争论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

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数字

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数字资本主义凭借数字劳

动实现了资本增殖，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居多。

例如，周延云等认为，数字劳动是具有生产性质

的劳动 [4]；黄再胜以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

义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

劳动行为，认为数字劳动仍然服务于资本增殖，

属于生产性劳动 [5]。二是认为数字劳动是非生

产性劳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剥削，持有

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少。例如，曲佳宝从雇佣关

系角度分析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认为他们

不在生产工人的行列 [6]。三是认为判断数字劳

动是否具有生产性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直接定

义。例如，韩文龙等认为，数字劳动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兼具生产性和非生产性 [7]。马克思从劳

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等视角，认为生产剩余

价值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因此，

需要从数字劳动的劳动关系以及数字劳动是否

带来资本增殖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生产性。在劳

动关系方面，数字劳动关系包括雇佣型和非雇

佣型，但非雇佣型的劳动关系只是表面的自由

而非实际的解放，依旧处在资本控制的劳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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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范畴。另外，劳动者通过数字劳动满足物质

需求和精神需要，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和他人

需要、能够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在数字资本主

义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数字劳动最终以生产

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因而，

数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

综上，数字劳动作为新兴劳动形态，是兼具

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生产性劳动，是“劳动者以

数据信息和数字技术为关键生产资料，通过数字

平台进行的一系列物质性、生产性劳动”[8]。从已

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数字劳动的概念探讨、剩余价值的来源和

异化剥削等方面。部分学者围绕数字劳动者主

体性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是在反思

维度上，相关学者聚焦数字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

主体困境和异化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

径。例如，张九红在马克思劳动哲学视角下分析

了数字劳动主体性悖论的表现及超越路径[9]；柯

萌讨论了平台资本操控下劳动者主体性陷入的

自由与异化悖论，需要为提升劳动者主体性开辟

新路[10]；曾祥炎等站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视角

剖析劳动者主体性的危机表征、形成原因与化解

之道[11]；程晓认为，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下，劳

动者的主体性在智力控制、平台雇佣、资源共享

等方面呈现悖论式发展状态[12]。二是在肯定维

度上，相关学者认为数字劳动能够为劳动者主体

性发展带来机遇或积极效应。例如，徐斌等认

为，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主体性，“激

发了劳动者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人们不再像逃避

瘟疫那样‘逃离’劳动”[13]；孙伟平等认为，数字劳

动重构着劳动者本身，促使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

不断提升[14]；杨丹认为，数字劳动者有着丰富的

主体性可能[15]。但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数字

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者主体性面临的困

境或危机在不断变化，该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

步拓展与更新。

数字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在激发劳

动者的创新创造能力及赋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创造

了广阔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

动本质上是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劳动

异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产

物”[16]，劳动者主体性发展危机重重。因此，对

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者主体性的发展困境进行

研究是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唯有正视数字劳

动对劳动者主体性的遮蔽，全面解蔽数字资本

主义的逻辑，才能推动劳动者主体性的恢复与

发展，促进劳动者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数字劳动引发劳动者主体性的发展困境

劳动者的主体性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中不断自我生成的东西”[17]，是劳动者在生产实

践中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主体具有的可自由

支配的特性，是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需要不断

扬弃异化、全面发展、平等交往而实现的本位

性。数字劳动时空的泛在性、数字劳动关系的

灵活性、数字劳动资料的非物质性以及数字劳

动环境的人性化等特征，使得劳动者能够相对

自由地展开数字劳动，促进劳动者“不断地重新

恢复各种人类活动的活力”[18]，这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促进劳动者主体性得到恢复与发展。然而

究其本质，劳动者主体性的恢复只是一种表象，

数字劳动给劳动者主体性发展带来的困境，显

著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劳动时空

被无限延伸，导致劳动者主体性被限制在“谋利”

或“谋生”的浅层表象中，逐渐失去了追求自我和

美好生活的动力和权利；二是新型劳动关系中存

在劳资关系对立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对立，导致

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无法享受应有的劳动权利、

享有应得的劳动成果，劳动者主体性受到剥削；

三是“数字身份”的构建和“机器换人”的趋势削

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

（（一一））数字劳动时空无限延伸数字劳动时空无限延伸，，劳动者主体劳动者主体

性被隐匿地规训性被隐匿地规训

数字资本联合数字技术显性或隐性地挤压

劳动者生产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劳动者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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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自由空间被异化为碎片化的时间与被挤

占的空间，劳动者享有形式上的虚假自由，逐渐

失去了对自己自由时空的支配权。一方面，数

字劳动时间充满流动性与融合性，数字劳动将

劳动者带入“竞速社会”。资本雇佣劳动通过延

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剥夺数字劳动者

的生活时间，如互联网公司“996”工作制极度模

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此外，由于劳动工具

可移动性这一便捷特征，劳动者经常被要求在

生活时间继续开展临时工作。非雇佣型的数字

劳动则更加难以将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区分。

如生活类自媒体创作者的日常生活时间几乎等

同于工作时间，倘若将二者分开便会产生素材

匮乏的劳动危机。由此，劳动者丧失了工作时

间与生活时间的分界线。质言之，数字劳动中

的“‘时间权利’并没有真正地站在劳动者这边，

它在数字技术的掩护下被资本方隐晦地使用，

加剧了雇佣双方在时间权利上的不平等”[19]。

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

要素”[20]，数字劳动空间从固定场所拓展至可移

动场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形式的变换，

推动了物理劳动场所从田间地头拓展至工厂或

办公写字楼，甚至是数字平台。劳动者会根据

工作需要在物理空间和数字场域中随时切换与

穿梭，劳动场所在虚实交替中侵占劳动者的生

活空间，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在无形中被切割与

挤占，劳动强度也在时空压迫下随之增强。

无限延伸的数字劳动时空在无形中对劳动

者的精神与身体进行着双重压迫，以隐匿的方

式规训劳动者的主体性，使劳动者从“永动机器

的附庸”成为“永不停歇的人”，进而将个人的主

体性限定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浅层范围内，失去

了在劳动中追求个性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数字

劳动不仅无限制地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

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衡量劳动价值的方式

包装为具有高级形式的竞争机制或激励机制，

将追求物质利益的目标渗透到劳动者的全部生

活，实现对劳动者主体性的“物化”控制，从而榨

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一步，数字劳动制造

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光明前景，劳动者在俯拾

皆是的“赶工游戏”“抢椅游戏”“老板游戏”中迷

失自我 [21]，成为赫伯特  ⋅ 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只

有物质生活、缺乏精神生活，丧失否定性、创造

性和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思维同质化、理

想物质化、生活机械化的劳动者从鲜活的人逐

渐成为数字劳动的“永动”环节，沦为资本的牟

利工具或手段。

（（二二））数字劳动关系存在对立数字劳动关系存在对立，，劳动者主体劳动者主体

性被隐蔽地剥削性被隐蔽地剥削

数字劳动关系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劳资

关系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数字劳动对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遮蔽与剥削及劳动者之间的发展失

衡都会造成劳动者主体性被隐蔽地剥削。

一方面，数字劳动遮蔽并剥夺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进而造成数字劳动既生产财富又生

产贫困的异化现象。数字劳动具有“随进随出”

的轻量化、低成本特点，拥有丰富的职业图景，

催生非雇佣、半雇佣和自雇佣等新型劳动关系。

但是，数字劳动关系新变化的本质仍然是资本

的疯狂剥削与占有，数字劳动相对自由的劳动

关系和灵活用工的特点反而“牺牲”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劳动者并没有在数字劳动中获取应

得的利益。一是雇佣关系双方仍然存在对立，

劳资关系并不和谐。在平台劳动等新的灵活就

业形态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完善

和保障。互联网大厂无休止地加班、严格的末

位淘汰制度以及零工经济中尚不明确的用工合

同等都是资本剥削的隐蔽形式，导致劳动者创

造价值获益较少，个体发展空间较小。二是劳

动者被困在自己生产的逻辑和规则中。在数字

技术的强制逻辑下，人们不得不勾选不合理的

隐私政策和默认条款等规则，全方位无死角监

视下的数字“全景监狱”等使得劳动者处于别无

他选的困境。劳动者在面对现实生存压力时往

往只能选择获取劳动报酬而“自愿”忽视自己应

有的劳动权益。然而，规则和条款背后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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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又由劳动者生产，由此，劳动者在数字劳动

中被迫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并被资本和技术

掌控着命运走向，使得自身在实践和意识上的

主体能动性被剥削。

另一方面，不同劳动者在从事数字劳动时

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等方面的不平等，劳

动者之间的对立，导致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不

均衡。劳动者因异质性较高被分为从事智力劳

动的精英劳动者、掌握基本技能的中间劳动者

以及进行简单数字劳动的底层劳动者 [22]。这种

划分明显的劳动阶层意味着劳动者在数字技术

的使用和创新等方面存在数字鸿沟，劳动者之

间的主体性发展显著失衡。数字鸿沟最先被定

义为：存在于那些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以及那

些未曾拥有者之间的鸿沟，体现了当代信息技术

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23]。数字鸿沟在数字时

代发展为智能鸿沟，在数字劳动中主要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素质鸿沟和技能鸿沟，即

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信息量和技能培养方

面存在差异，致使他们接触到层次高低不同的数

字劳动。二是进一步体现为发展机遇的鸿沟，即

处于信息、知识和技术优势的劳动者在从事处于

上升阶段的数字劳动后，劳动者自身的条件又在

高水平数字劳动中得到发挥和提升，与劣势劳动

者拉开差距。反之，劣势劳动者主体性的发展在

低级、机械的数字劳动中受阻，出现强者越强、弱

者越弱的“马太效应”。

（（三三））数字劳动削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数字劳动削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

主体地位主体地位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对劳

动作出界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

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4]马克思明确指

出，劳动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活动，劳动的

主体是人而非其他，劳动者在劳动中拥有主体

意识和主体地位。然而，数字劳动与数字技术

共同成为资本剥削的数字化工具，削弱了劳动

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

一方面，在数字资本逻辑下，劳动者将逐利

作为终极目标，弱化了劳动者谋求个人全面发

展的主体意识，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在生产产品

时构建的多重“数字身份”反向操控了劳动者的

主体意识，数字在场代替了人的主体在场。“数

字身份”是劳动者出于工作需要为自己量身打

造的虚拟人设，用来确认自身身份、界定周边关

系。“数字身份”的存在要求劳动者必须按照人

设规定在“台前”开展劳动，久而久之导致劳动

者迷失真实的自我，引发“我是谁”等身份困境，

并引起“数字身份”反向生产现实个人的风险。

在“数字身份”的影响下，劳动者生活的媒介化

和劳动化消解了劳动者自身发展的真正需求。

为追逐利益，劳动者放弃追求兴趣爱好的初心，

将自由活动发展成为数字劳动，在不知不觉中

臣服于技术的规则和逻辑，造成物质充裕而精

神贫困的局面。进一步，劳动者为满足“数字身

份”的欲望，在“消费主义”和“利益追逐”的游戏

中屈从资本，在以消费或逐利为目的的异化劳

动中逐渐丧失自身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劳动者

的主体意识面临淡化甚至丧失的风险。

另一方面，劳动真正的主体是人，但是数字

劳动的主体正在被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非人”

“智人”或“超人”所取代，数字劳动者在“机器换

人”的趋势下逐渐失去了主导性，数字劳动者的

主体地位存在被消解的风险。数智技术以其高

效和精准等特性被应用于数字劳动多个环节，

使得数字劳动无须人力参与便可生产劳动成

果，数字劳动者的参与感和创造性被极大削弱，

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被降低、减弱甚至被数

智技术所取代，导致数字劳动者主动或被动地

退出数字劳动，诱发了数字劳动无法被人掌控

的风险。“未来随着‘机器换人’进程的不断推

进，‘替代效应’也会从低端、体力工作向中高

端、智力工作岗位蔓延，由此，会进一步削弱劳

动者的议价能力。”[25]数智技术在加剧劳动者生

存压力的同时，不断将劳动者排挤出劳动行列，

进而削弱劳动者的劳动主体地位。例如，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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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的“无人车间”和“黑灯工厂”造成劳动力

市场出现大量剩余，形成失业潮，出现无人生产

也无人消费的现象，劳动者逐渐失去劳动机会

和劳动权利。

三、引领数字劳动与劳动者主体性健康发

展的应对路径

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新的劳动样态，旨在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27]为

此，要以人本逻辑和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维

护数字劳动正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者主体

性的发展与解放。

（（一一））宏观维度宏观维度：：强化强化““人本人本++智本智本””逻辑逻辑，，以以

推动数字生产资料公有推动数字生产资料公有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

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8]数字劳动虽然在内

容和形式上区别于传统劳动，但数字生产资料

的私有依旧将数字劳动和劳动者囿于资本逻辑

的统治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高度重视人民的利

益和需要。进入数智时代，智力劳动奠定智慧发

展的基石，衍生出以发展为主的“智本逻辑”。因

此，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人民观、发展观和科技观，

让人首先成为人本身，再成为劳动者。

一方面，以“人本+智本”逻辑合理利用资

本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充分肯定了资本在推动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坚持和发展我国

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

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29]在发展数字经济、建

设数字社会过程中要坚持共同富裕原则，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导

资本创造价值，推动人类社会在科技创造、制度

创新等方面进步，不断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奠定

人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以“人本+智本”逻辑超越资本

逻辑，即否定和抛弃资本逐利的野蛮性和掠夺

性，积极推动数字生产资料公有。一是采取数

智技术等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切实有效的规制

和监管，约束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引导它们在数

据确权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回馈社会和人民。二

是以人为本，在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劳动

者权益保障方面更加公平合理，使劳动者的报

酬与权益等资源应得尽得、应有尽有。政府部

门要适应数字劳动的动态发展，及时更新和扩

大劳动类型和劳动关系的认定范围，“健全劳动

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

等乱象”[30]。积极探索政府、企业、工会和个人

多方面联合治理机制，让劳动者劳有所依、劳有

所得，充满安全感、获得归属感。

（（二二））中观维度中观维度：：规制数字技术规制数字技术，，以构建新时以构建新时

代数字伦理秩序代数字伦理秩序

数字劳动以新兴技术为支撑，带有深刻的

技术特性烙印。在利益驱动下，数字劳动抑制

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造成数字伦理风险，引发

社会伦理失序。因此，必须规制与引导数字技

术向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构

建新时代数字伦理秩序。

一方面，政府在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方面扮

演着关键角色 [31]。作为治理、引导数字技术的

主体，政府要以“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

民福祉”[32]为目标，通过修订和颁布相关政策及

法律法规，完善数字技术伦理规范，加强数字技

术安全监管，做到“巧治+善治”。在研发阶段，

政府要严格把控数字技术的产出，在研发目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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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向善向好、研发流程是否合法合规、研发手

段是否公平正当等方面对数字技术做好监控和

监管。在数字技术的推广和使用阶段，政府需

要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将数字技术的运用权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明确地构筑治理规

范、清晰地划分责权边界让数字技术的使用不

再成为“脱缰的野马”。例如，国家网信办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于 2023 年 7 月公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促

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这项新兴技术的健康发展和

规范使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此

外，政府要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形成完善的响应

和治理机制，在数字技术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

时做到及时制止和妥善处理。

另一方面，企业要具备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既做好“把关人”又做好“示范者”。企业要

通过引入新型生产工具、更新生产流程、创新管

理模式、优化组织结构等方式与数字时代接轨，

做到不碰法律“红线”、守好道德“底线”，在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把好伦

理关。同时，企业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鼓

励并支持劳动者运用数字技术开展劳动，维护

劳动者的权利和尊严并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成

果，“主动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将数字

生产力转化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动

力”[13]，让数字技术的使用既有热度又有温度。

（（三三））微观维度微观维度：：做好数字劳动教育做好数字劳动教育，，唤醒劳唤醒劳

动者的主体意识动者的主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数字劳动教育对人的解

放至关重要。通过开展数字劳动教育，促进劳

动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使每位劳动者都能成为

数字劳动的主体而非“奴隶”。当下，数字劳动

教育最显著的革新表现在数字劳动教育内容的

创新、教育途径的拓新以及教育方式的更新等

方面。同时，要积极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一

系列挑战 [34]。因此，要考虑数字时代和数字技

术的特点，结合人自身解放与发展的需求，从家

庭、社会和学校三个方面形成三位一体的数字

劳动教育合力，帮助劳动者恢复主体性，实现数

字劳动与劳动者相互成就。

一是家庭是劳动者最先接触并将持续接触

的重要场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发展。家

长要在观念上重视数字劳动教育对个体成长和

发展的重要意义，帮助个体掌握数字技术的使

用技能，以此弥合劳动者之间最先存在的数字

技术接入沟。此外，家庭成员要共同成长进步，

在以家庭为单位齐心开展劳动时协力应对数字

劳动异化问题。例如，乡村实践内容的数字劳

动者采取“家庭总动员”的方式，全家老少参与

数字内容生产的展演、制作与推广，既实现劳动

致富目标，又增进家庭劳动者之间的主体情感

链接。二是社会是实践的大舞台，社会各界要

统筹整合各方有效资源，采取校企合作等方式

为数字劳动教育搭建实践平台、创建培育基地，

“采取适应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施，加强劳

动教育，组织好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35]，推动

人们“做勤劳肯干、诚信劳动的新时代劳动者，

做有技能、能创新的新时代劳动者”[36]。三是学

校是劳动者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有责任和义

务探索新时代数字劳动教育新模式，最大程度

发挥教育在劳动中的先导作用，培养“崇尚劳

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

神”[37]，达到全程、全域、全员育人的目标。大中

小学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先立

德，树立优良的数字劳动品质；要在课程设置、

授课内容方面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有针对性地开

展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教育，帮助未进入社会

的劳动者掌握各类劳动基础知识，树立正确的

择业就业观念；要发挥职业技术教育作用，系统

培养在数字背景下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亟需的

新劳动技能和素养，及时回应社会生产需要。

四、结语

当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

性技术突破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数字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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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新优势。数字劳动与数字技术、数字经

济相互赋能，既是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时代的体

现，又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未来，要将数字劳动和新质生产力共同放在数

字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中，探索其如何重塑人类

社会等多元议题，为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类至

善至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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